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（簡稱故宮）宋蔡襄（1012-067）〈致通理當世屯田尺牘〉，為法書逸品，
每被選入近年重要展覽。惟此信收件人身分，尚待釐清。過去多認為是馮京（1021-1094），
然尋諸史料，尚多可疑。本文考察收信人官歷、交遊網絡等層面，主張此信收件人不應為

馮京，而可能為泉州人許當，以此修訂舊說，還原本件的時代脈絡。1

▌童永昌

蔡襄〈致通理當世屯田尺牘〉 
收信人考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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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當世」的寄祿官歷與馮京不符
　　為便於後文說明，先引述〈致通理當世屯

田尺牘〉（圖 1，後文簡稱〈當世尺牘〉）全文

如下：

   襄得足下書。極思詠之懷。在杭留兩

月。今方得出關。歷賞劇醉。不可勝

計。亦一春之盛事也。知官下與郡侯

情意相通。此固可樂。唐侯言王白今

歲為游閏所勝。大可怪也。初夏時景

清和。願君侯自壽為佳。襄頓首。通

理當世屯田足下。大餅極珍物。青甌

微粗。臨行忩忩致意。不周悉。2

信末「通理當世屯田」，即為收信人。按宋人行

文習慣，「當世」是字，「通理」即州的副長

官「通判」的別稱。十一世紀以當世為表字的

知名人士，當屬皇祐元年（1049）的狀元馮京，

即故宮藏《停雲館法帖》所收宋馮京〈與修撰書〉

（圖 2）的作者。長期以來著錄者認為他就是〈當

世尺牘〉的對象。近人徐邦達（1911-2012）進

而考證此信作於皇祐三年（1051），時蔡襄將

返汴京任官，途經杭州，而馮京在通判荊南府。

多家學者亦從其說。3

　　然而過去考證，未及該人所帶「屯田」銜，

即屯田員外郎（正七品，京朝官 22階）或郎中

（從六品，京朝官 19階）。此為文臣寄祿官階

中，尚書六曹二十四司的階段，用來標示俸祿

與品級，並無實際職務。有進士頭銜的官員，

圖 1　 宋　蔡襄　致通理當世屯田尺牘　宋人法書（二）　冊　 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故書 000244

圖 2　宋　馮京　與修撰書　明停雲館法帖（六）　冊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購帖 0000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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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規的晉升途徑由屯田員外郎開始，依序遷轉

為都官、職方員外郎，再轉為屯田、都官、職

方郎中，最後轉出六曹，成為太常少卿。宋人

常以曹名稱呼員外郎，這位當世應是以屯田員

外郎，擔任某州府的通判。4

　　以此為條件重新檢視馮京的官歷，則他並

無可能以屯田員外郎任某處通判。首先，史料

未見他有屯田員外郎頭銜。其次，他的寄祿官

階在皇祐年間不可能是員外郎。據出土的馮京

墓誌銘，他於皇祐元年以狀元身分，從優取得

將作監丞（從八品，京朝官 27階）官階，初任

差遣為通判荊南府。數年後回到朝廷任官，期

間寄祿官銜多次遷轉，且無降官紀錄。關鍵是

嘉祐三年（1058），馮京因岳父富弼（1004-1083）

出任宰相，需避嫌而出知揚州，此時他的寄祿

官為右正言（從七品，京朝官 23階）。此後他

再未擔任過低於知州的地方官。5換言之，馮京

擔任通判時，寄祿官階遠低於屯田員外郎；即

便他後來真的擔任員外郎而史料漏載，彼時差

遣也只會高於通判。無論蔡襄此信是否寫於皇

祐三年，馮京不會以屯田員外郎通判某州，也

就不會是這位當世。

馮蔡兩人無交遊證據
　　馮京官歷不符，應已足證本文主張，其他

疑點，則是並無兩人在皇祐初年的交遊紀錄。

蔡的通信、詩文唱和或親屬關係，皆未見馮京。

兩人亦無地緣關係。馮京是湖北鄂州人，蔡襄

為福建人，皇祐元年馮京入京考試時，蔡襄在

福建擔任轉運使。根據宋人方勺（1066-?）的筆

記，馮京未中舉前曾經遊歷餘杭縣，但其事既

模糊不可確證，亦難為交遊佐證。6故宮藏宋富

弼〈書尺牘〉（圖 3），為嘉祐六年（1061）富

弼向蔡襄請求功德寺題刻，證明蔡襄與馮的岳

父有往來。但馮京約在皇祐五年（1053）才娶

富氏，7無法證明此前蔡、馮會因富弼的關係而

圖 3　宋　富弼　書尺牘　宋人法書（一）　冊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故書 00024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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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來。我們固然不能以未見為未有，但既有官

歷不符的證據，又無交往的佐證，則不能否定

馮京並非收信人。

　　即使兩人後來彼此認識，也未必是朋友。

故宮藏蔡襄〈書尺牘〉（圖 4），是蔡襄向友人

唐詢（1005-1064）傳達朝中的人事變化。蔡襄

當時正以翰林學士判三司，信中確實提到馮京，

但並不能看出兩人關係深淺。信中說：

   近麗正之拜，禁林有嫌馮當世獨以金

華召，不須玉堂唯此之望。8

曹寶麟考證此信在嘉祐六年，其時曾公亮（999-

1078）以集賢殿大學士擔任宰相，麗正乃集賢

代稱，正應信中「麗正之拜」；也合乎馮京墓

誌銘稱其以翰林侍讀學士（金華學士）的身分，

圖 4　宋　蔡襄　書尺牘　宋四家集　冊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故書 0002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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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外地召回京城。曹氏認為，馮京回京可能是

岳父富弼從中運作，因曾公亮是唐詢親戚，唐

詢似又與馮京有瑜亮情結，卻因避嫌不能回京，

此信之意，是曾公亮將不利馮京的宦途，翰林

學士並非一定要馮出任。

　　曹氏之說，雖有啟發，尚有細節待考。此

事與曾公亮有關，真正原因應是曾公亮拜相，

引發一連串人事變動，使原本六員滿員的翰林

院，產生一席空缺，馮京適時以翰林侍讀學士

的身分被召回，確實可能是要填補此位。蔡襄

身為院中人，或許也是安慰唐詢，於是提到院

內有人不滿，也讓唐不必認為只有馮京才可回

來。事實上，無論是宰相或其他人暗中阻擋，

根據史料，馮京確實又等了一年左右，才真除

翰林學士。9此信因斷句與釋讀不易，以上未必

為定論，但無論作何解，都不能證明蔡襄與馮

京是好友。

　　兩人甚至可能在政治上態度不同，此雖史

無明言，但有跡可循。至和元年（1054），貴

妃張氏過世，皇帝欲追贈冊封其為皇后，圍繞

此決定，持正反意見的官員引發了一系列的政

治震盪。其細節與本文無涉，可略不提。總之，

蔡襄反對冊封，但他又與另一位反對冊封的官

員吳充（1021-1081）因故有齟齬。此事最終導

致吳充免官外放，而蔡襄也在至和二年（1055）

離朝。然而當時在朝擔任同修起居注的馮京並

未積極反對冊封；另一方面，他也曾出言聲援

吳充。兩者都與蔡襄有異。此外，雖然馮因支

持吳充而得罪宰相，一度被免去起居注的工作，

但當蔡襄離朝時，馮京很快再度被任命為起居

注，一直到嘉祐三年才因避嫌外放。10就此而

言，馮與蔡雖然沒有明顯的對抗關係，但當時

亦不似政治上的同道。

收信人蠡測：泉州士人許當
　　馮京若非收件人，是否能釐清這位通理當世

的身分？因史料有限，未能論斷。但根據現有傳

世文獻，還是能推敲一二。蔡襄有詩提到某年上

元節，他和友人曾與一位「許當世」同飲，這群

人當時都是從各地回到故鄉；在某年九月九日重

陽節，他又與這位許當世一同登高。11

　　蔡襄並未提供更多這位許當世的資料，我

們也不知此詩的寫作時間。但同時代的蘇頌

（1020-1101）曾寫詩送別一位前往擔任泉州通判

的「許當世職方」，有助我們推測蔡襄詩作的

時間。為便於考證，將全詩引述如下：

   仕宦遠故鄉，古人之所譏。懷祿去養

親，千鍾且為微。當世倅州行，二美

其庶幾。符竹非不貴，誠與雅志違。

獨駕箳篁車，東南去如飛。所懷戀晨

昏，奚論官等威。遙遙七閩山，喬木

正芳菲。駟馬過舊遊，道路增光輝。

榮觀慰親心，佩綬紆銀緋。上堂拜慶

日，喜氣生庭闈。躬扶版輿去，徑入

牙城扉。潭潭公府盛，華顯猶布韋。

膳羞盈其前，酒紅魚蠏肥。人生苟適

意，富貴安所希。况今邦伯賢，早辭

尹王畿。亦從北堂養，再擁雙輪歸。

君欣舊知已，復得相親依。守相同鄉

州，會遇時所稀。純孝自感人，遠近

聞風徽。豈徒對交親，誇詫晝錦衣。12

此詩提供了不少線索。首先，這位許當世出身

泉州，因此他可以回鄉任官、照顧父母。其次，

擔任他長官的泉州知州（邦伯），也是因為要

照顧親人（亦從北堂養），所以辭免了權知開

封府的職務（早辭尹王畿）。最後，這位許

當世與他的長官是「舊知己」，且兩人「同鄉

州」。綜觀史料，此時以權知開封府轉任知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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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的福建人，正是蔡襄。史載他於至和二年，

「以母老自請」。13由此可知，蔡襄與這位許當

世有機會共事。蘇頌與蔡襄都是福建人，又有

姻親關係，兩人文集中同時提到的許當世，剛

好也是福建人，極可能就是收信人。

　　蔡襄集中另有詩〈上元至南劍州大雨寄泉

州許通判〉，據劉琳所編〈蔡襄年譜〉，此詩

作於嘉祐六年，詩中稱「泉山去歲同遊賞」，

可能是指前引上元同飲之事。14將以上這些零

散的史料整理起來，這位許當世就任泉州通判

的時間，可能在嘉祐三年蔡襄第二次知泉州以

後，甚至是嘉祐四年（1059）。首先，蘇頌詩

中稱蔡襄「早」辭去權知開封府，可推知此事

已發生一段時間。其次，蔡襄是至和三年（1056）

二月才到任，但在當年八月就改赴知福州，此

後直到嘉祐三年七月才再度知泉州。則許當世

要抵達泉州，並且與蔡襄共度上元節，應介於

嘉祐三年七月至嘉祐五年（1060）上元之間。

圖 5　宋　沈遘　書尺牘　宋人法書（一）　冊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故書 00024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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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從寄祿官階而言，泉州通判許當世為職方

員外郎，高於〈當世尺牘〉收信人的屯田員外

郎，但從皇祐三年至嘉祐三年已過七年，他完

全可能由屯田逐步轉升為職方，此升遷途徑符

合宋代進士轉官的規律，也可佐證兩者為同一

人。他從皇祐三年到嘉祐六年，整整十年都還

在擔任通判，亦非宋代士大夫的異態。

　　至此，我們可以先假定這位許當世的基本

資料：他是泉州人，有進士身分，曾擔任泉州

通判。宋代文獻中，的確有一位通判泉州的 

「許當」與其仕履類似。許當的身影首先見於梅

堯臣（1002-1060）所作詩〈送許當職方通判泉

州〉：

   乳鳥不遠飛，乳獸不遠遊。異類尚有

戀，人獨安所求。許侯恰為郡，乃

甘貳一州。得以奉雙親，時物供膳

羞。⋯⋯15

另見於沈遘（1025-1067）所作詩〈送許當通判

泉州〉：

   我昔溫陵行，始初得許侯。溫陵故佳

勝，况從吉士游。日月雖無幾，所

樂良綢繆。歸來十載間，再見朝王

州。⋯⋯錦衣鄉治中，弩矢驅道周。

舊廬何光輝，高堂薦甘羞。⋯⋯16

二詩都提到這位許當是泉州（溫陵）人，可能

是在朝廷做官或朝辭後，回到故鄉擔任通判，

以便養親。這與蘇頌詩相合。梅堯臣稱「許侯

恰為郡」，更說明許當可能早就可擔任知州，

也解釋了他之所以十年都在擔任通判，乃是為

了照顧親人。這也合乎蘇頌詩中「符竹非不貴，

誠與雅志違」之意。梅堯臣為宋時詩文大家，

自不待言；沈遘出身杭州沈氏，輩分上是沈括

（1032-1096）姪兒，在皇祐元年科舉殿試，實為

狀元，卻因當時有官在身，將狀元讓與馮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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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宮院藏宋沈遘〈書尺牘〉（圖 5），即其手筆。

可見許當與朝廷知名公卿，多有往來。

　　我們並無許當與許當世為同一人的確切證

據，但根據傳世文獻，兩人的身世多有重合。

許當之名，未見於宋代正史。清人根據福建方

志，稱其人「字當時」，「晉江人，天聖八年

進士。自古田令入為職方員外郎，乞通判本

州以便養。歷太常少卿，知興化軍，歷漳、

建、汀三州，皆有惠政」。17其籍貫、通判泉

州原因，合乎上文考證結果，且若其與蔡襄同

為天聖八年進士，更可能早就相識。18所不同

者，為其表字「當時」。然考證當以先出史料

為準。倘若以上史料皆為同一人，方志文獻中

的「當時」，極可能是「當世」的誤書，反可

進一步佐證許當的字是當世。這不但解開了蔡

襄書信的收件人之謎，也填補了一段消失的個

人歷史。

結語
　　本文簡短考證了〈致通理當世屯田尺牘〉

的收件人，指出此人並非馮京。根據時序、官

制、地緣、交遊等線索，此人最可能是活躍於

十一世紀中後期的士大夫許當。他是泉州出身，

曾擔任泉州通判，並且與包括蔡襄在內的朝廷

公卿往來。誠然，因史料匱乏，此考證不得不

仰賴假設，收信人的真身也難有確論，其收信

時任職地點亦不可考。但目前研究已可修正舊

說，其闕疑之處，則有待未來更多文獻驗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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